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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3）

(I)股東特別大會延期至
將於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一日舉行；及
(II)更改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

謹此提述(i)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四日之公佈，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要求人提出之要求；(ii)本公司日期均為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十四日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
（其中包括）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於要求中所載之決議案；(iii)本公司於二零
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刊發之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
表格」）；(i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及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中包括）股東特別大會延期；及(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
年一月七日、二零二五年一月十日及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之公佈，內容有關（其
中包括）劉秋華作為原告人之禁制令申請（「禁制令申請」）及與禁制令申請有關之
聆訊。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宣佈，股東特別大會之舉行日期（原定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星
期二）上午十一時正舉行，其後無限期延期（即並無訂下未來召開日期））現訂為延
遲至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舉行地點為海天宴會廳（地址：
香港九龍鯉魚門海傍道中59號一樓A及B區）（「延期股東特別大會」）。因應延期股
東特別大會，原定為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四）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二十四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之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會更改。因此，
為確定本公司股東出席延期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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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三月六日（星期四）至二零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星期二）（包括首尾兩天）期
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期間將不會就本公司股份進行過戶登記手續。為符合
資格出席延期股東特別大會，所有已填妥之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
零二五年三月五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
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以便辦理登
記手續。

除上述變動外，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將於延期股東特別大會繼續有效。尚
未交回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但擬委任代表出席延期股東特別大會之股東，
須按照表格指示填妥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並於延期股東特別大會或其任
何續會之指定舉行時間前不少於48小時（即二零二五年三月九日（星期日）上午九
時正）將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
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金融中心17樓。為免生疑問，已按照
表格指示填妥及交回之任何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就延期股東特別大會而
言仍然有效，而有關股東毋須再次提交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通函、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股東特別大會代表委任表格所
載之所有其他資料及內容維持不變。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
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向心

香港，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向心先生、邱斌先生、陳欣琼女士、
陳渭昌先生、覃佳麗女士（暫停職務）及趙振中先生（暫停職務）；(ii)非執行董事趙
瑞強先生（暫停職務）、張紹岩先生（暫停職務）及郭偉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
事林全智先生（暫停職務）、黃子峰先生（暫停職務）、梅以和先生（暫停職務）、周
昭何先生、曹家榮先生、陳樂燕女士及馬健凌先生。


